
交银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第 4季度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公告

一、2025 年第 4季度关联交易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号
交易

时间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交易

金额类型 交易概述

1
2025 年 4

季度

交银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

公司

服务类关联交易 2025 年 4 季度职场租赁费 179.4832



2
2025 年 4

季度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资金运用类、服务类关联

交易
活期存款、利息、银行结算费 2,404.3155

3
2025 年 4

季度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山东省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

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市分行财务顾问费

88.3411

4
2025 年 4

季度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交银-树兰（济南）国际医院债权投资计划、交银-佛

山西站核心区债权投资计划、交银-湖北交投基础设施

债权投资计划、交银-新盛绿源循环基础设施绿色债权

投资计划、交银-湖北交投绿色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

划、交银-运河大剧院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交银-

35.8989



济南轨交总部基地不动产债权投资计划、交银-中交顺

河片区不动产债权投资计划、交银-合肥轨交绿色基础

设施债权投资计划（二期）、交银-合肥轨交绿色基础

设施债权投资计划（一期）、交银-和襄高速绿色基础

设施债权投资计划、交银-萧山环投绿色基础设施债权

投资计划、交银-武汉地铁绿色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

交银-奉贤泰日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交银-山东铁

投集团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托管费

5
2025 年 4

季度

交银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

服务类关联交易

交银-树兰（济南）国际医院债权投资计划、交银-湖

北交投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交银-平舆水生态绿色

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交银-新盛绿源循环基础设施

绿色债权投资计划、交银-湖北交投绿色基础设施债权

投资计划、交银-济南轨交总部基地不动产债权投资计

354.0905



划、交银-上实养老绿色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交银

-合肥轨交绿色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二期）、交银

-合肥轨交绿色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一期）、交银

-深圳罗湖投控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交银-和襄高

速绿色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管理费、交银-萧山环投

绿色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管理费、交银-武汉地铁绿

色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交银-三创园绿色基础设置

债权投资计划、交银-深圳龙华建设绿色基础设施债权

投资计划、交银-奉贤泰日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受托

管理费

6
2025 年 4

季度

交银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

服务类关联交易 2025 年 4 季度委托资产管理费 2935.2063



7
2025 年 4

季度

交银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

保险业务和其他类型关联

交易
团险增员补费 27.3682

二、2025 年第 3季度各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1、截至 2025 年 4 季度末，我司与关联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金额 2816.9284 万元。包括：我司与关联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活期存款、获得的活期存款

利息收入、银行结算费以及因提供服务（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我司发行债权计划产品提供托管、

财务顾问等服务）产生的关联交易金额。

2、截至2025年4季度末，我司与交银人寿保险有限公司2025年度累计关联交易金额共12637.6476

万元。包括我司因受托管理关联方交银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资产产生的委托管理费累计金额 11103.7091

万元（该部分为统一交易协议项下的交易）、因接受关联方交银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提供软硬件系统设



备、行政后援、人力资源服务产生的服务费累计金额 510.9559 万元（该部分为统一交易协议项下的

交易）、其他关联交易金额累计 1022.9825 万元。

3、截至 2025 年 4 季度末，我司与关联方上海汇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度累计关联交易金

额共 430.7870 万元，包括支付的房屋租金及退回保证金。

4、截至 2025 年 4 季度末，我司与关联方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2025 年度累计关联交易金

额共 590.0321 万元。

三、2025 年第 4季度资金运用关联交易比例

本季度内，我司资金运用关联交易均符合以下比例要求：

（一）公司投资全部关联方的账面余额，合计未超过公司上一年度末总资产的 25%与上一年度末

净资产二者中的金额较低者；



（二）公司投资权益类资产、不动产类资产、其他金融资产和境外投资的账面余额中，对关联方

的投资金额未超过上述各类资产投资限额的 30%；

（三）公司投资单一关联方的账面余额，合计未超过上一年度末净资产的 30%；

（四）公司投资金融产品，若底层基础资产涉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的关联方，公司购买该金融产品的份额未超过该产品发行总额的 50%。

四、关联交易资金流向及当期基础资产情况

本季度关联交易分为资金运用类、服务类以及保险业务类（团险增员补费）。服务类涉及的财务

顾问费、受托资产管理费、银行托管费均为依托合同发生的常规费用收支，不涉及穿透认定基础资产。

资金流向为交易对手方。

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资产仅为银行活期存款。存款资金流向为交通银行，不存在嵌套资产，基础

资产即为银行存款。


